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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吸引和留住核心人才，越来越多的中小企业也开始推行股权期权激励。谈到虚拟
股权激励，不得不提华为公司。如下图示，华为公司的股权激励经历了4个阶段，
在1998年-2012年期间，公司股权激励规模逐渐扩大，逐步由实体股转为虚拟股，
员工获得丰厚收益，华为业绩也迅猛发展。由于虚拟股权激励方式进行的分红没有
明确的法律强制性规定，2013年引发了华为员工刘平黄灿就股权激励分红案件。那
么，企业给员工的这部分分红究竟应如何定性呢？

一、虚拟股权分红的定性

 根据《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如公司为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应有出资证明书并在公
司股东名册中记载，同时在登记机关进行登记。如公司为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应持
有公司的股票。而受激励员工取得的公司虚拟股权，并不对公司进行出资或认购公
司股份，没有出资证明或公司股票，故受激励员工不属于公司的真实股东，不属于
持有公司股权。

 同时，根据最新《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六条规定，工资、薪金所得，是指个
人因任职或者受雇取得的工资、薪金、奖金、年终加薪、劳动分红、津贴、补贴以
及与任职或者受雇有关的其他所得。利息、股息、红利所得，是指个人拥有债权、
股权等而取得的利息、股息、红利所得。
因此，员工未持有公司股权，取得的虚拟股权分红不属于取得股息、红利所得。员
工取得虚拟股权分红是因其在公司任职或受雇而取得的，属于劳动分红性质的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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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金所得。

三、虚拟股权分红的征税相关规定

 1.虚拟股权分红能否税前扣除

 《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三十四条规定，企业发生的合理的工资薪金支出，准
予扣除。《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工资薪金及职工福利费扣除问题的通知》（国税
函〔2009〕3号）第一条规定，合理工资薪金是指企业按照股东大会、董事会、薪
酬委员会或相关管理机构制订的工资薪金制度规定实际发放给员工的工资薪金。

 因此，员工取得公司支付的虚拟股权分红，是根据公司的虚拟股权制度取得虚拟股
权，在公司业绩等满足一定条件下，才能取得的收入。该收入与员工在公司任职相
关，属于公司的工资、薪金支出，准予在税前扣除。

 2.虚拟股权分红是否属于计提社保的工资总额

 《关于规范社会保险缴费基数有关问题的通知》（劳社险中心函〔2006〕60号）
第三条关于计算缴费基数的具体项目规定，根据国家统计局的规定，下列项目作为
工资总额统计，在计算缴费基数时作为依据：3．奖金，包括：（1）生产（业务）
奖包括超产奖、质量奖、安全（无事故）奖、考核各项经济指标的综合奖、提前竣
工奖、外轮速遣奖、年终奖（劳动分红）等；

 因此，员工取得的虚拟股权分红属于劳动分红，为工资总额中的奖金，应作为社保
的缴费基数。

 四、法律建议

 企业进行虚拟股权激励，给员工的虚拟股权分红并非字面上的股权分红，其在税务
上属于员工工资、薪金所得，允许企业进行税前扣除，但计算社保缴费基数时也计
入工资总额。因此，企业在选择股权激励方案时，需要综合考虑多种因素。

 湖南芙蓉
律师事务所高级合
伙人、税法专业部门执行主任叶赛兰
律师建议
各大企业应谨慎选择合适的股权激励方式，综合考虑股权激励法律与税务政策等各
方面因素，进行合法合规的股权激励计划，在留住核心人才的同时最大程度的降低
企业税负和法律风险。（来源：湖南芙蓉律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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